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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現領有勞動檢查證之勞動檢查員為 40 餘人，與編制員額差距甚大。五都改制直轄市後，本

會為使中央與地方能互相配合，提昇整體勞動檢查之效能，以符合國際潮流，讓勞工權益得

以獲得最大保障，積極與高雄市等直轄市研商勞動檢查分工模式，惟尚未獲致共識，本會仍

將再與各直轄市溝通協商。 

（五十五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69） 

徐委員就外籍配偶適應輔導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落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，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，使能順利適應我國生活環境，共創

多元文化社會，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，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，貴院

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88 年 4 月 12 日審查內政部預算之附帶決議：內政部應積極規劃辦理外籍

新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練，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，基此，特訂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

施計畫，本計畫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為受補助對象，補助內容為(一)生活適應輔導班及

活動：以提升外籍配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為重點，施以生活適應、居留與定居、地方民俗風

情、就業、衛生、教育、子女教養、人身安全、基本權益、語言學習、有關生活適應輔導及

活動等課程，並鼓勵其在臺共同生活親屬參與。（二）種子研習班(三)推廣多元文化活動：

培訓種子師資及志願服務者。以提升國人對外籍配偶主要國家之多元文化認知為目的之教育

、講座。(四)生活適應宣導：設置外籍配偶服務專區網頁、攝製宣導影片、印製生活相關資

訊等資料。(五)其他經內政部專案核備事項。 

二、依「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」第六點規定補助原則：「由內政部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外籍配偶人數，參考前二年執行概況，分配辦理生活適應輔導事宜補助額度。補助金額不超

過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九十，不足經費列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自籌款。」 

三、另依第十點第二項規定：對於補助案件執行期間，內政部得不定期會同相關單位派員瞭解辦理

情形，為了解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計畫執行之成效，內政部於 99 年起將「外籍配偶生活適

應輔導實施計畫」列入內政部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

績效實地考核」之考核項目，藉以了解受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動是項計畫之情況；

100 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執行情形擬訂於 101 年 4 月 13 日起至 5 月 18 日止至 22

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進實地考核；另內政部依規定對於受補助地方政府執行計畫得不定

期會同相關單位派員瞭解辦理情形，受補助對象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備查。 

四、另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5 處服務站，針對初入境之外籍與大陸配偶至服務站辦理居留證時

，進行關懷訪談服務，並先告知轄內生活適應輔導班開班等資訊，並於定期辦理之網絡會議

，加強宣導；另各地方政府於辦理招生時，亦會以外籍配偶母國文字及語言利用媒體宣導，

俾外籍配偶及家屬共同參與學習。 


